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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公司股份 

完成过户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宝鹰股份”）

于 2024 年 7 月 31 日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了珠海大横琴集

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横琴集团”）送达的《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》，大横琴集团向宝鹰股份除大横琴集团、大横琴股份

（香港）有限公司、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、古少明以外的所有股东所持

有的公司全部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发出部分要约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要约收购”），

本次要约收购价格为 1.60元/股，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 211,516,693 股，占公司

总股本的 13.95%，要约收购期限为 2024年 8月 1日至 2024年 8月 30日。 

截至2024年8月30日，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。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

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统计，在2024年8月1日至2024年8月30日要约收

购期间，最终有101个账户，共计13,803,660股股份接受大横琴集团发出的要约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本次要约收购涉及股份的清算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。大

横琴集团直接持有公司20.37%股份，其全资子公司大横琴股份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持有公司2.00%股份，同时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、古少明分别将持有的

公司11.54%和4.05%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大横琴集团，故大横琴集团持有

公司37.96%股份表决权，仍为公司控股股东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

定，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，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，上市地位不受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年 9月 7日 


